附件1：

书画摄影比赛规则
一. 书画摄影比赛总体规则
（一）参赛者要求：凡属我省执业律师和律师管理工作人员均可报名参赛。每位参赛者同一类别作品最多只能选送两件。
（二）上报时间：比赛报名和提交作品截止时间为2008年6月20日，评选时间为7月1日。
（三）评分标准：创意 、吸引力、美观性、完整性、艺术性、健康性。本次选送作品内容如能体现我省律师业、律师事务所发展或真实反映律师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方面的，可在评选时优先考虑。
（四）作品要求：凡在地级市以上（不含地级市）比赛获奖的作品不纳入本次比赛评奖范围。
作品参评展出后，原则上不退稿，要求退稿的，必须注明。
（五）评选办法：本次比赛将邀请书画、摄影专家进行评议。
（六）奖项设定：本次比赛分书画和摄影两大类评奖，各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组织奖、优秀奖若干名，分别发给奖金和证书，获奖作品将择日展出，并挂广东律师网和编印成册下发。此外，择优在《广东律师》杂志上刊登。
（七）参赛作品标识要求：务请在每件参赛作品背面右下角统一由报送单位贴标签（样式见附件3），注明作者单位、姓名、性别、市别，作品标题、类别、序号（应与汇总表一致），联系电话、邮编和通讯地址；同时，摄影作品还需注明拍摄时间、地点、使用相机和镜头，摄影构思可做适当备注说明。
（八）参赛方式：凡参赛作品均以快件方式邮寄或由报送单位直接送到指定地址，同时，摄影作品还须制作成数码文件并发送到指定邮箱。
联系电话：（020）83589525，（020）83595752
电子邮件：Ywb07＠sina.com
联系人：万建华  谌平

通信地址：广州市下塘西路5号

邮编：510091   广东省律师协会秘书处书画摄影比赛组收
二.书画比赛规则
（一）美术比赛
1.所有作品不得超过70×80厘米；
2.自主创作，形式自由；
3.美术作品分素描画、色彩画、国画和油画等。
（二）书法比赛
1.书法比赛分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种，字体不限；
2.硬笔书法书写规格为16开纸；
3.软笔书法书写规格为4尺或6尺宣纸。

三.摄影比赛规则
（一）无论数码与胶片相机，均要求冲印为10英寸规格，不得装裱，作品涉及名誉权、肖像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的，请作者自行妥善解决。
（二）凡摄影作品都需制作成数码相片，文件格式为JPG格式，大小约2MB， 500万像素～1200万像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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